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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朋友从银行贷款，再转手借出并收取利息，这种看似便利的“举手之劳”，实则暗藏巨大金融与

法律风险。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法院依法认定当事人套

取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转贷的行为无效，相关借贷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最终，出借人不仅未能获得约定利息，还自行承担了资金

占用损失，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核心提示

黄昏恋破碎，给出的房子能要回吗？
法院：支持恋爱中无重大过错给予方返还房屋的诉请

随着社会发展，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经历过离婚或丧偶的老年人，会

选择开启一段黄昏恋。然而，老年人在黄昏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房产、大额钱款等现实问

题。当黄昏恋撞上房产证，老年人的权益如何保障？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黄昏恋中房产过户的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

核心提示

周阿姨与钱大爷曾是同事，2021

年，60 多岁的两人偶然再次取得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往后，逐步发

展成恋人关系。

周阿姨名下的房子被其大哥一家占

用，为让大哥一家尽早搬出，将房屋作为

和钱大爷日后的婚房使用，周阿姨与钱

大爷商量，以买卖的形式将房屋过户到

钱大爷名下。2021年10月，周阿姨与钱

大爷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周阿姨将

房屋以150万元的价格卖给钱大爷。当

月19日，周阿姨将房屋过户到钱大爷名

下，钱大爷并未实际向周阿姨支付房屋

价款，只是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及房屋过

户税费共计6万余元。

随着深入接触，两人因生活琐事产

生嫌隙，双方出现信任危机，周阿姨对

钱大爷的人品产生怀疑。2023 年 3 月，

周阿姨开始找钱大爷要回房子。钱大

爷称，若想将房屋变更登记回周阿姨名

下，可以等满两年房屋税费降低后双方

再通过房屋买卖方式进行过户。同时，

因认为周阿姨与自己交往是为了利用

自己帮忙拿回房子，钱大爷心生怨怼。

同年 10 月，周阿姨多次找钱大爷要求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钱大爷未予回复。

周阿姨遂将钱大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

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判令钱大爷将房

屋过户至周阿姨名下。

周阿姨表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的真实意思并非为了买卖房屋，

且双方已约定两年后再将房屋过户给

周阿姨，但钱大爷并未遵守约定，拒绝

返还房屋。即便是赠与房屋，自己的

目的也是与钱大爷结婚并共同生活，

现双方感情已破裂，无结婚可能，钱大

爷应当将房屋返还给自己。

钱大爷辩称，自己无意占用周阿姨

房屋，也没有趁机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

下，房屋系周阿姨为解决与大哥争夺房

屋的问题赠与给自己的，现赠与已完

成，房屋已经归自己所有，周阿姨无权

要回。即便自己同意将房屋再过户给

周阿姨，周阿姨也要赔偿自己此前缴纳

的房屋过户税费和土地出让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以虚假的意思

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

该行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五条第二

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

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

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

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

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

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

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

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

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

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

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原告周阿

姨在恋爱关系期间为了婚后生活将登

记在其名下的房屋转移登记至被告钱

大爷名下。现双方无缔结婚姻的意

愿 ，双 方 对 于 房 屋 的 归 属 尚 存 有 争

议。本案除双方是否实际缔结婚姻

外，在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内容以及行

为特征等方面，与前述规定所调整的

情形具有高度相似性，为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法院参照该规定对本案

作出处理。双方恋爱两年左右，并未

缔结婚姻关系，钱大爷实际居住使用

了案涉房屋，周阿姨在恋爱过程中亦

无重大过错，故周阿姨要求将房屋登

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

持。但是，因房屋过户产生的税费应

由周阿姨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双方房屋买

卖合同无效，钱大爷配合周阿姨将房

屋返还登记给周阿姨并从该房屋中腾

退，周阿姨于房屋过户当日支付钱大

爷 6 万余元补偿费用。判决作出后，双

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且当事人

已经自动履行完毕。

套取银行贷款转借他人，借条被判无效

法官提醒

婚恋过程中，双方经常通过互赠礼物、红包等表达爱意，而房屋等大额

财物因其价值较高，在婚恋关系结束时双方往往会对赠与的房屋归属产生

争议。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明确规定，婚前一

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双方经过短暂的婚姻

关系后起诉离婚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无重大

过错的给予方所有。

老年人也有情感需求，黄昏恋是老有所伴的温暖篇章。老年人在决定

相伴余生时，应就财产状况、养老安排等充分沟通，通过签署书面协议等，

明确婚前财产尤其是房产、大额存款等的归属，避免因约定不明引发争

议。在赠与对方房产等大额财物时，务必在谨慎、充分考虑的基础上作出

选择。若希望能给对方一个稳定的居所，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为无房产但

有居住需求的一方设立“居住权”，以减少因房产带来的矛盾。

据《人民法院报》

佟某因资金困难向好友钱某求助，

双方商定，由钱某以其个人名义向银行

申请贷款，再将所贷款项转借给佟某使

用，佟某则向钱某出具借条，并承诺支付

一定利息作为“辛苦费”。

钱某同意后，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成功贷款16万元。款项到账后，钱某将

钱款如数转给佟某，佟某也出具了载明

还款计划与利息的借条。

起初几个月，佟某尚能按约还款，

但随着时间推移，佟某的还款态度日

趋消极，从按时支付变为需经多次催

讨才勉强转账，最后，其拒绝还款并彻

底失联。

为避免个人征信记录受损，钱某只

得自行垫资偿还银行贷款。

因还款压力巨大，钱某甚至一度通

过小额贷款平台“拆东墙补西墙”维持还

款。在多次催要无果后，钱某将佟某诉

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剩余借款本金、银行

利息及双方约定的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民间借贷中，出借人

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本案中，钱某

的出借款项来源于其套取的银行信贷资

金，该行为实质是给不具备金融信贷资

质的当事人提供信用“过桥”，以此规避

金融监管，这类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

又扰乱了正常信贷秩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

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故案

涉借条应认定为无效，佟某基于无效合

同取得的案涉款项应退还钱某。钱某

向银行实际应偿还的贷款本息总额系

其因转贷行为实际负担的债务，扣除佟

某已还款项后，佟某还需向钱某返还12

万余元。

关于钱某主张的月利率0.17%的利

息，法院认为，案涉借条因转贷行为无

效，且钱某配合佟某套取银行贷款存在

过错，其对自身资金占用损失负有责任，

故对该项利息诉求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判决佟某向钱某返还12

万余元，驳回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承办法官表示，钱某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并接收贷款时，已与银行建

立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其作为借款人，负有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

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逾期还款将直接影响个人征信，甚至面临银行的催

收与诉讼。

钱某的行为既违反了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用途的约定，也使得金融

机构信贷资金进入非约定流转渠道，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更嵌套多层法

律风险。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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